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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组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教育部哲学社会
科学研究专项(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)

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学院及部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

话精神，加强《论教育》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阐释，教育部

决定开展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(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)

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究重点

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、精神实

质、实践要求，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教育强国战

略图景，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教育强国建设科学

规律，把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《论教

育》结合起来，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、人民属性、战略属性，

加强对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、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重大

关系、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任务等的研究，为加快建设教

育强国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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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

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申报，申报人须为在编在岗教师。

申报人结合自身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，围绕本项目研究重点深

化研究阐释，产出具有学术创新价值、服务决策价值和实践指

导价值的研究成果。

三、成果要求

申报人须提交研究成果2项及以上(申报人原则上为第一作

者，成果发表时间在通知发布之后),成果形式为理论文章、咨

政报告、学术著作等。理论文章主要刊载于中央主流报刊、高

水平学术期刊或重要网络媒体；咨政报告须被省部级以上部门

采纳(提供脱密证明);学术著作若未正式出版，可提供完整版书

稿。

四、资助方式

教育部将按程序择优对完成研究专项成果的申请人给予立

项，并拨付资助经费 5 万元。

五、申报安排

申报系统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开放，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5

年 6 月 20 日。请在截止日期之前，通过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页

（http://www.moe.gov.cn/s78/A13/）工作专栏·教育部人文

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·申报系统，在相应类别的项目申报模

块中完成填报并提交。请有意申报的老师在截止日期之前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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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处，由科研处统一通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

完成填报并提交。

各单位请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上午 11 点前将研究成果（咨

政报告需进行脱密处理、研究专项成果刊发、采纳情况）纸质

版一式一份报送至科研处（行政楼 201 室），电子版以学院为

单位发送至 18800159970@163.com，文件命名格式为“XX 学院-

教育部社科专项(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)”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学校联系人：刘超群 马凤君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197

邮 箱：18800159970@163.com

地 址：长清校区行政楼 201 室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2024 年 10 月 22 日


